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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都有一名科研人员
来崇明看“木头”

在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的碑廊上，现在
还摆放着一座水槽，里面是一根风干的木
头，上面还可以辨识出贝类附着的痕迹。这
是“长江口二号”试打捞阶段打捞出的一根
船体木料。自 2016 年 12 月 22 日，它就被“寄
存”在这里。进入2022年3月，这件最早出水的
大型船体文物，又引来人们关注的目光。

据媒体报道，当年考古团队发现“长江口
二号”之后，急需在全上海范围内找到一处可
以安放试打捞木构件的地方。崇明区博物馆场
地大又能满足科技保护条件，就被选中了。

那不是一根简单的“木头”，崇明区博物
馆也不是一处简单的文物临时“仓库”，它们
是为“长江口二号”出水后长久保护所做的
持续多年的科研实验项目。

自那时起，每周都会有一名科研人员从上
海市区赶到崇明，观测木头的状态，记录保存
数据，为将来的保护复原提供科研支撑。

刚从海里打捞出来时，“木头”含盐分
高，不能直接裸露在干燥环境中。崇明区博
物馆为此在碑廊中重新建立了储水环境，定
期换水。盐分置换过程持续了一年。监测风

干的过程和速度，也是一项科研内容；由于
担心白蚁等生物破坏，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检
查是否有新的生物前来“搭窝筑巢”。

这些持续、不间断的科学保护研究，为
整体打捞和保护方案提供了数据支撑。随着

“长江口二号”考古展示工作的进展，这件木
质构件文物将会重新归位“长江口二号”中。进一步完善考古活动行政审批管理进一步完善考古活动行政审批管理

将水下考古纳入基本建设规划

“长江口二号”和“长江口一号”

“长江口二号”古沉船于 2015 年被发
现。它位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横沙浅滩
水下。这艘沉船长约38.5米、中部最宽约7.8
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

考古调查显示：“长江口二号”为木质帆
船 ， 确 认 年 代 为 清 代 同 治 时 期 （公 元
1862-1875年），船型疑似为明清时期的平底
沙船。

沉船所在水域水深 8 至 10 米。截至目
前，船体横向左倾约27°并覆埋有5.5米的淤
泥。深厚的淤泥有助于保护沉船少受自然和
人为的侵蚀破坏，但在重力和海流的长期影
响下，许多沉船难逃解体的厄运。值得庆幸
的是，“长江口二号”上部的尖艏、揽桩、主
桅杆、左右舷、上甲板等结构完整。

通过对前后 4 个舱室的小范围清理，发

现各个舱内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
美文物。已经出水完整或可修复的文物种类
多、数量大。另外，在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
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

杆、大型硬木船材、铁锚、棕缆绳、滑轮、
金属钻头、钻杆以及黑色矿物等大量文物。
特别是在船中部分出水瓷器底书“同治年
制”款，为古船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过 6 年多来水下考古调查勘探，考古
工作者认为“长江口二号”很像一艘平底沙
船。这种船在明清时期的上海当地水上运输
中被广为使用。

此次进行打捞的是“长江口二号”，“长
江口一号”又在哪里？

自2011年起，上海市文物局启动了水下
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2015年，水下考古工
作者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发现了一艘保存
较为完整的铁质沉船，其考古编号为“长江
口一号”。经过水下考古探究，确认该沉船为
民国时期的铁质军舰。随后，考古人员扩大
扫测和探摸范围，又在该铁质军舰北部发现
另一艘体量较大、保存完整的沉船，考古编
号为“长江口二号”，也就是有望被整体打捞
出水的这艘木质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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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时间的胶囊

我们应如何关注水下考古的全过程，又
为何尤其关注“南海Ⅰ号”和“长江口二
号”？如果人们的目光仍停留在出水的巨量文
物、旷世珍宝，那无疑片面地低估了其历
史、艺术和科技价值。这些沉船独特之处，
是古人通过悲壮的形式将一个具象的社会形
态凝固和“保存”了下来；当今将其整体打
捞出水，则是冀望近乎无损地再次呈现某个

历史瞬间。我们由此得到了一粒跨越历史的
“时间胶囊”。

“南海Ⅰ号”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
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文物储存最多的
远洋货船。专家们已经将这个“时间胶囊”
展示的历史时空截面卡在了公元1183年。船
中超过 18 万件的文物，反映了造船、航海、
制瓷、冶金、酿酒、纺织、雕刻、漆木器制
作以及首饰加工等方面成就。现在人们可以
由此了解 800 年前南宋期间的科技、文化和
艺术水平。同时，“南海Ⅰ号”作为最小的生
存单位，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在盛酒的

罐子中检测出酿酒的痕迹，对特殊淤泥的检
测又发现丝绸蛋白的残留物，这些文物证据
交织在一起，客观揭示了船员的食物结构和
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中国海上贸易最鼎
盛的阶段由此可以用实物展现出来。

我们从“南海Ⅰ号”“长江口二号”看到
的一切，是40年前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刚刚起
步时难以想象的。在科技实力和社会协作的
强大支撑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物与考古工
作者严谨的发掘过程、科研判断叠加在一
起，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可信的
中国故事。

对考古活动实施行政审批管理是我
国文物保护基本制度。《条例》第十二条
还规定：“任何外国组织、国际组织在中
国管辖水域内进行水下文物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活动，都应当采取与中方单
位合作的方式进行，并取得许可。中方
单位应当具有考古发掘资质；外方单位
应当是专业考古研究机构，有从事该课
题方向或者相近方向研究的专家和一定
的实际考古工作经历。”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建华对比了修订前后的 《条例》 新进
展：“修订前的《条例》已对水下考古审
批管理作了规定，包含有3层含义：一是
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要以文物保护
和科学研究为目的，这既是文物保护立
法的目的，也是考古勘探发掘科学性的
体现。二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中国管
辖水域进行水下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
动，必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务院
文物主管部门对领海内考古勘探发掘实
行行政审批管理，体现水下文物保护的
国家属性。三是外国国家、国际组织、
外国法人或者自然人在中国管辖水域进
行水下考古勘探或者发掘活动，必须采
取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进行，向国家文物

局提出申请，由国家文物局报经国务院
特别许可。”

张建华进一步阐释说，新修订的
《条例》对涉及水下考古的事项除保留已
有的原则性规定外，还吸收 《中华人民
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 有关规
定和实践中的经验，进一步作了细致规
定，完善了管理范围，细化了审批条件，
明确了审批程序时限。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从确保考古工作的主导
性、安全性和科学性出发，将水下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活动申请主体限定于中方
考古发掘资质单位，涉外考古合作主体则
限定于有相应研究专家和实际考古工作
经历的专业考古研究机构，而且考古工作
取得的水下文物、标本以及考古记录的原
始资料，均归中国所有。二是进一步明
确申请材料内容，包括工作计划书、资
质证书、省级文物部门的意见，中外合
作考古的还要提交合作意向书、外方符
合申请条件的材料等。三是进一步明确
审批程序时限和结果，国务院文物主管
部门作出审批决定前应当征求有关科研
机构、专家、军事机关、其他部门的意
见。准予许可的发给批准文件，不予许
可的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打捞”技术

2022年1月26日，上海打捞局进行“长江口二号”整
体迁移项目等比例试验。

实施打捞时，作业人员将以顶进发射机架驱动22根巨
型“弧形梁”，在“长江口二号”船底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弧
形沉箱，沉箱长达51米、宽19米、高9米，可以把“长江
口二号”及其附着的厚厚泥沙与海水包裹起来，加上打捞
设备的自身重量，沉箱总重量近1万吨。

（来源： 上海市文物局）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
新条例亮点

本报记者 齐 欣

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是北洋海
军旗舰“定远”沉舰残骸遗址，位
于威海湾—刘公岛东南海域。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定远”
舰作为中方主力舰参加黄海海战、
威海卫保卫战两场重要战役，发挥
了重要作用。1895年2月，在威海
卫保卫战中，“定远”舰遭到日军
鱼雷艇偷袭而受创搁浅，随后被北
洋海军自行炸毁。

2017 至 2020 年，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有关部门开展了威海湾甲
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项目。期
间出水各类文物1500多件，包括
能够印证“定远”舰身份的关键物
证：一块重达18.7吨的铁甲。

沉舰遗址紧邻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刘公岛。它的发现对于甲午海战
史、海军史、舰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是一处极为重
要的反映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历史
的遗址。 （摘自：《威海晚报》）

除了陆上文物考古遗址外，我们国
家广阔的水域内，还拥有众多已知和尚
未被发现的珍贵水下文物遗存和遗址。
近日，李克强总理签署第751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4月1日起
施行。

《条例》是对中国水下文物保护事业
的专项立法，最早于 1989 年 10 月发布，
至今已走过30余年历程。在此期间，中
国的社会发展规模、国家权益需求、文
物安全形势尤其是水下考古事业状况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

《条例》将“水下文物”做了明确界
定：“是指遗存于下列水域的具有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一）
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的一切起源于
中国的、起源国不明的和起源于外国的
文物；（二）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
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起源
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三）遗
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以及
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

与此同时，《条例》也规定，1911年
以后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以及
著名人物无关的水下遗存，并不属于

“水下文物”范畴。

依照 《条例》 规定，在水下文物分
布较为集中、需要整体保护的水域，将
会逐步划定公布为水下文物保护区。

早在 2007 年，我国进行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时，就大大拓展了对文物概念
的界定，明确提出将水下文物与乡土建
筑、工业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
文化空间、老字号等列为普查对象和重
点。那次文物普查的目标，不仅是文物
部门与海洋、国土资源、科技、石油勘
探等部门开展多学科合作以确定水下遗
址的位置，还要为将来根据价值把这些
水下遗存公布为水下文物保护单位和水
下文物保护区做好准备。

2022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第
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一批水下文
物保护区。其中，山东省第一批水下文
物保护区为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

“在此之前，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5
年公布了台山海域和汕头海域两处水下
文物保护区，范围清晰，内容明确，保
护效果明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崔勇从事水下考古工作30余年，他
认为即将实施的新 《条例》 更接地气，
更具有操作性。

由于我国海域面积大，海岸线长，
涉水的基本建设项目日益增多。这会导
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水下文物的概率非
常高。

《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在中国管
辖水域内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
单位应当事先报请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
主管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
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需要
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有关规定履行报批
程序。”崔勇表示，《条例》 首次将水下
考古纳入基本建设规划中，意义重大。

“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的工作存在人手不
足、经费欠缺两大制约因素，所以全域
性的水下考古摸家底调查很难全面铺
开，现在则可以搭上大型基本建设的顺
风车。水下文物保护工作迎来新机遇。”

“沉箱静压套取”技术

2007年12月22日上午11时，广东阳江海域，在海
底沉睡了800多年后的“南海I号”终于出水。

此次采用的整体打捞方案是：将沉船船体和船载文
物及其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殊的钢制沉箱内，
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然后迁移
到展馆中进行科学发掘。

（来源：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网站）

打捞“时间胶囊”
本报记者 齐 欣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即将正式实施，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古沉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即将正式实施，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古沉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

2007 年 12 月，著名的“南海 I 号”被成
功整体打捞。2021 年 10 月，“长江口二号”
被列入中国水下考古重大项目并有望在2022
年完成出水。这是时隔15年后，中国再次对
水下古代沉船开展整体打捞。

近几年水下考古调查显示，“长江口二
号”受水流冲刷严重，特别是随着长江口水
势流向改变，致使古船加速露出河床表面，
船体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为防止古船遭到自
然与人为破坏，需尽快打捞出水并移入固定
场所进入后期科研阶段。

从“南海I号”到“长江口二号”，其考
古发掘、文物保护、研究及展示利用思路大
致相同，可以看出中国水下考古规模和水平

的发展脉络。
此次应用于“长江口二号”的整体打捞

技术又有了创新。当年“南海 I 号”使用了
“沉箱静压套取”法，这在当时全世界都是一
次勇敢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到了 2022 年，
上海科研和考古团队又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
案——“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打捞技术”。
两次打捞，都旨在最大程度地完整保护好珍
贵的水下文化遗产。

按照打捞方案，一旦“长江口二号”打

捞出水，就会被迅速提升到为沉箱量身定制
的、中部开口的打捞工程船上，再驶往位于
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

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如今，
位于广东阳江的“南海Ⅰ号”博物馆，已经
成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上海市委
市政府日前已正式决定选址杨浦滨江上海船
厂旧址，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筑
来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这一项目
也列入“十四五”上海市重大公共文化体育
设施建设项目。这些水下考古动态专题博物
馆，通过展示全面、持续多年的考古科研过
程，将为全世界提供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史的
交流平台。

从“南海I号”到“长江口二号”

“长江口二号”古沉船载有大量瓷器。
（来源： 上海市文物局）

链 接

“长江口二号”试打
捞阶段打捞出的这根船体
木料，数年来一直受到考
古研究人员的持续监测。

（来源：上观新闻网）

《条例》 还鼓励通
过举办展览、开放参
观 、 科 学 研 究 等 方
式，提高全社会水下
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
水下文物保护的积极
性。图为将于 2022 年
竣工的四川眉山市彭
山 江 口 沉 银 博 物 馆 。
其总投资 10 亿元人民
币，建筑规模约 5.4 万
平方米。 姚永亮摄

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